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 
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考生應考須知公告 

111.3.10更新 

一、 為避免上呼吸道飛沫傳染，考生及試務人員應自備並全程配戴口罩；考生驗證身份時應取下口

罩配合查驗，並配合量溫、手部消毒作業。 

二、 （週末考試系所）考生應自主管控體溫，並配合本校填寫問卷及紀錄足跡。 

校外人士問卷：https://www.ntnu.edu.tw/ncov.html  

三、 考生若有發燒、嚴重咳嗽等症狀應主動告知，由試務人員協助安排至獨立或較空曠之等待區；

有筆試系所考生額溫若超過 37.5度，再測量耳溫超過 38度，應移至防疫（獨立）試場應試。考

量試務及人力成本，發燒之考生盡量集中於一間試場應試，並保持座位距離即可。 

四、 考生應落實勤洗手、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、自主管控體溫，及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。 

五、 本項考試比照碩考禁止陪考，請親友至校區（考區）外等待。 

六、 若系所筆試、術科或口試當日因「居家隔離」或「確診」而無法參加之考生，可檢附證明文件

申請全額退費，或改依本校 111年 1月 24日公告之「111博士班考試因疫情考試項目調整一覽

表」辦理：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news/news.php?Sn=1203   

七、 如有「居家檢疫」、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」或「自主健康管理且有症狀」之考生，可於本系所筆

試（術科或口試）後一週內檢附相關證明提出，由企劃組協助辦理退費（比照其他退費扣取 500

元行政手續費，餘款於 6月 1日前退還）。 

八、 如有其他注意事項，本系（所）將即時調整因應措施公告於本系（所）網頁，敬請考生留意最

新消息。 

九、 本校防疫相關資訊，請前往本校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專區檢視。 

十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如下圖。 

（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網址：https://www.cdc.gov.tw/Disease/SubIndex/N6XvFa1YP9CXYdB0kNSA9A） 

https://www.ntnu.edu.tw/ncov.html
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news/news.php?Sn=1203
https://covid19.ntnu.edu.tw/news_listV2.php
https://www.cdc.gov.tw/Disease/SubIndex/N6XvFa1YP9CXYdB0kNSA9A


 

 


